
113年第一次
受理申請

文化部語言友善環境及創作應用與推廣
補助作業要點
計畫提案說明



目 錄

01

02

03

• 補助要點說明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03

• Q&A 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37

• 線上申請流程..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15

2



補助要點說明

0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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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類別

友善環境

(團體)

創作及應用

(個人、團體)

推廣活動

(團體)

台語人才
培訓
(團體)

4



友善環境

至少應包含一種面臨傳承

危機國家語言

提供口譯、臺灣手語翻譯或同步聽打服務

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提供臨櫃、

播音等服務

增進上開項目服務人員職能培訓之相關研

習活動

以數位互動或其他有助打造語言多樣性友

善環境之創新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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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作及應用

以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進行創作、製作、
翻譯、配音、改編，並以紙本、影像、音樂、
有聲書、數位等任一形式出版、發行或公開
播送、傳輸及多元科技應用

以台語文進行多元類型題材創作或轉譯國外
經典作品，並以紙本、有聲書或數位形式出
版

未曾演出、播映或發表之台語劇本創作、轉

譯或故事開發

本次新增

本次新增

個人申請者以申請「創作

及應用」類別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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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活動

營隊：
整體營隊活動應營造沉浸式語言使用環境，
內容包含傳統或現代之文學、戲劇、音樂、
舞蹈、工藝等文化主題內涵。

指標型活動：
配合聯合國世界母語日（二月二十一日）及
世界閱讀日（四月二十三日），辦理語言保
存使用及語言閱讀相關推廣活動

融入在地特色、知識探索、時事議題之課程、

讀書會，或其他有助於增進面臨傳承危機國

家語言「傳習」及「活用」之推廣活動

以親子、就讀公私立國民小學以
上至公私立大專校院（大學部）
之在學學生，或「青銀共學」、
「語言世代傳承」等青年與長輩
共同參與之活動為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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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語人才
培訓

台語編輯人才培訓、台語導覽人才
培訓或其他有關台語人才之培訓等

本次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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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期 間

• 請儘早申請，切勿到最後一刻才上傳申請檔案，

容易造成系統塞車等突發狀況，而未完成申請。

• 逾期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

113.1.23~113.2.29

採

線 上 申 請
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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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原則

補助額度

• 每案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一百萬元
為原則

• 補助額度以不超過該案計畫書所載總
經費之49%為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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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原則
補助經費限制

 不含固定薪資、紀念品、餐敘(餐盒不在
此限)、硬體設備購置、媒體政策及業務
宣導

避免重複補助

 同一或類似計畫書已獲得本部及所屬機
關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行
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、行政法人國
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、行政法人文化
內容策進院經費補助者，本部不再重複
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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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線上申請

登入「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」
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Web/index.jsp

填寫申請資料

上傳申請表（簽章）/計畫書
資格證明文件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（簽章）

上傳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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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Web/index.jsp


評審作業

書面審核

召集專家、學者及本部人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

評審結果及評審委員名單公開於本部獎補助資訊網，

另以書面通知獲補助者

文件資料未符合規定或應載內

容不完備且可補件者，本部得

限期補件，屆期未補件或補件

仍不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
 計畫特色、具體可行性、完整性

 受益對象與政策目標的結合度

 執行力及專業性

 預期目標及效益

 經費分配及人力編制合理性

綜合考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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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報告書 收據 支用單據 切結書、
語言審查證明

成果資料 效益評估表

結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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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流程

0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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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會員登入

登入「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」
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Web/index.jsp



2. 加入會員2. 加入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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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打勾

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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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選擇會員類
型

以「個人」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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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會員申請成功後，選擇
「一般補助申請專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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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選擇條款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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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進入申請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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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選擇申請類別



9. 填寫申請資料

紅字為必填欄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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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確認資料填寫完畢，
請點選案件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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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案件儲存完畢後，
請點回案件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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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先點選列印申請單，
並下載申請單。 27



13.列印、簽章後，再點
選附檔上傳附件資料。
 申請書
 計畫書
 計畫書附件（含如涉及利用他

人著作之情形，應檢附著作財
產權人之書面授權文件或合作
意向書/如申請創作及應用類
別「未曾演出、播映或發表之
台語劇本創作、轉譯或故事開
發」應檢附切結書。）

 身份證影本或團體相關證明文
件

 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
意書(申請者為個人須檢附) 28



14.依照項目上傳附檔資料

紅字為必填欄位

上傳完畢請打勾
確認檔案是否上傳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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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1. 確認檔案是否上
傳成功

2. 如果沒有計畫書
附件需要上傳，
仍需打勾確認

上傳完畢請打勾



15.檔案上傳完畢，
請點選案件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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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案件儲存完畢後，
請回案件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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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資料確認無誤後，
點「點我!完成申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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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點選「確定」，
完成申請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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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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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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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

0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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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1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有哪些？

依111年7月核定之國家語言發展報告，目前為：臺灣台語、

臺灣客語、臺灣原住民族語言、臺灣平埔族群語言、馬

祖語、臺灣手語。未來將視語言傳承及復振情形滾動修

正。

38



Q -

A -

02本要點補助案件類型有哪些？

【第3點規定】共有4種類別：
1. 友善環境
2. 創作及應用
3. 推廣活動
4. 台語人才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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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3新住民語的案件可以申請補助嗎？

【第3點第1款規定】

只有「友善環境」類別可以，但其中相關措施或服務應

包含一種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者。

如僅有新住民語言，建議請改申請「文化部推廣文化平

權補助作業要點」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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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4個人可以申請所有類別嗎？

【第2點第2項規定】

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自然人，以第三點第二款補

助類別「創作及應用」為限，且申請者須為創作者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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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5一次可以申請幾案？

【第5點第1款規定】

每一申請者每年至多申請二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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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6一件申請案是否可以勾選不同類別？

【第5點第2款規定】

個人不行。

團體可，每一案件僅可申請至多二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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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7列為優先補助之對象條件？

【第5點第2款規定】

1.以「親子共學」、「語言世代傳承」為計畫目的。

2.以嬰幼兒、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要閱聽或參與對象。

3.台語使用比例達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且具備語言擴散及廣泛

推廣效益之Youtube、Podcast影音節目、有聲書及兒歌

動畫影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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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8每件申請案可補助多少金額？

【第5點第3款規定】

每案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原則，且以不超過該案

核定計畫書所載總經費之49％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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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09各語言用字有規範嗎？

【第5點第6款規定】

以教育部公布之文書書寫系統及拼音方案為原則。

如含有出版品、播音檔、文宣品、數位互動服務、職能培訓教

材等製作規劃，其內容應經專人審核其正確性，並檢附審核通

過之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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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10補助經費項目有限制嗎？

【第5點第7款規定】

補助經費不含固定薪資、紀念品、餐敘(餐盒不在此限) 、硬體

設備購置、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等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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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11可以變更計畫嗎？如果可以要如何申請？

【第10點規定】

應依本部核定之計畫執行，若遇計畫變更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

者，應於活動辦理前一個月以書面敘明理由，報本部同意後，

始得依核定之變更計畫書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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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12計畫執行之期程？

最遲至113年11月30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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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-

A -

13結案時應檢附什麼資料？

【第9點第1款規定】
1 .成果報告書。
2 .收據。
3 .計畫執行期程內之原始支出憑證。
4 .未獲重複補助切結書。
5 .成果資料（如出版品、影音檔案等）
6 .如申請補助憑證含人事費，請檢附切結年底納入所得證明。
7 .語言經專人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。
8 .補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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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相關疑問，歡迎洽詢服務窗口

感謝閱讀，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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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先生，(02)8512-6445，masao086@moc.gov.tw


